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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6月6日讯 2022
年6月1日至6月30日，淄博市
将开展家电惠民活动，本省
居民在淄博市购买电视、冰
箱、洗衣机、空调四类商品可
领取不同价值的优惠券。

记者从淄博市商务局了
解到，参与此次活动的家电
销售企业，按照“自愿报名、
优惠公开、择优遴选”的方
式，自主向区县（功能区）商
务主管部门报名并提交营业
执照、诚信经营承诺书，对价
格、服务等做出公开承诺。
各区县（功能区）及时将经审
核的报名商家名单汇总至市
商务局并提交银联“云闪付”
APP公布。活动期间，参与
企业家电销售价格不得高于
5月27日实际售价；如有被投
诉价格高于5月27日实际售
价的，一经核实取消参与
资格。

此次消费券分为两期投
放，第一期投放时间为2022
年6月9日上午10点，第二期
投放时间为2022年6月20日
上午10点。

对在淄博市内购置电
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四类
商品的个人消费者，按照单
件商品销售发票金额，购置
2000元（含）以上的发放300
元消费券，购置5000元（含）
以上的发放500元消费券，购
置8000元（含）以上的发放
600元消费券。

对采取“以旧换新”方式
购买以上四类商品的个人消
费者，增加100元消费券；回
收价格由消费者与回收方协
商确定。旧家电须为电视、
冰箱、洗衣机、空调四类商品
之一。

对在桓台县、高青县、沂
源县门店购买以上四类商品
的个人消费者，增加100元消
费券。

家电消费券将以电子券
形式通过银联“云闪付”APP
分两期投放，个人消费者提
前通过手机下载登录“云闪
付”APP首页—本地专区—
家电消费券，按照要求实名
注册认证后限时领取家电消
费券。在消费券投放时，先
到先得，领完为止。“家电消

费券”区分不同价格区间和
叠加优惠，云闪付消费券共
12种组合，分别是：

购买2000元（含）以上：
300元（通用）、400元（300通
用+100以旧换新）、400元
（300通用+100三县）、500元
（300通用+100以旧换新+
100三县）;

购买5000元（含）以上：
500元（通用）、600元（500通
用+100以旧换新）、600元
（500通用+100三县）、700元
（500通用+100以旧换新+
100三县）;

购买8000元（含）以上：
600元（通用）、700元（600通
用+100以旧换新）、700元
（600通用+100三县）、800元
（600通用+100以旧换新+
100三县）。

举例：1.假如消费者抢得
600元（500通用+100以旧换
新）1张，其实际购买8000元
电器1件，不得使用此消费
券。必须为购买5000元以上
电器加以旧换新才可使用。
2.消费者抢得600元（500通
用+100三县）1张，其实际购
买8000元电器1件，不得使用
此消费券。必须为在桓台、
高青、沂源购买5000元以上
电器才可使用。3.消费者抢
得300元（通用）1张，购机超
过2000元可用，超过5000
元、8000元均可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因商家
把关不严导致消费券类别核
销错误的，由商家承担该笔
消费券资金。每一轮发放周
期，每个用户12种券只能领
取1张。消费券领取成功后，
自动进入个人“云闪付”APP
券包。

持券消费者在参与活动
的商家购买家电时，按消费
券发放标准等额抵减现金。
如因“云闪付”APP支付额度
受限无法支付，可用绑定“云
闪付”APP的银联银行卡支
付，享受同等标准抵减。

消费券不可提现，不可
参与违法活动。第一期消费
券须于2022年6月19日前使
用，第二期消费券须于2022
年6月30日前使用，逾期自动
失效。

家电“以旧换新”的，需
提供商家出具的盖有公章的
《旧机接收单》和回收单位出
具的盖有公章（或回收人签
字）的《旧机回收单》。该两
种单据由商家保存，活动结
束后提交银联商务审核，用
于兑付资金。购买新家电与
接收旧家电须为同一家商
家。《旧机接收单》时间不得
晚于发票开具时间。《旧机回
收单》时间不得晚于7月
31日。

6月1日至6月9日上午10
点之间购买家电，且在后期
抢得消费券符合使用条件
的，由消费者在消费券失效
前向商家提供以下材料，由
商家登记并留存，活动结束
后提交银联商务审核，审核
通过待财政资金拨付商家到
位后，由商家拨付消费者。

家电销售发票复印件。
发票上的公章名称要与销售
商家一致，发票日期需在6月
1日至6月9日上午10点之间；
发票购买方名称与持券消费
者身份证、云闪付注册人信
息一致；发票复印件消费者
本人签字。

家电送货凭证。家电送
货凭证须由商家加盖公章。
收货人不是消费者本人的须
由消费者本人在送货凭证背
面出具说明并签字（本人购
买XX家电1台，收货人为
XX）。

持券消费者个人基本信
息、送货地址及身份证正
反面。

复印件（复印件备注“本
复印件仅用于兑付家电消费
券”）。

以上材料须于2022年7
月31日前提报。各区县（功
能区）商务主管部门初审后，
于2022年8月15日前报市商
务局进行资金清算。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孙良栋

淄博市家电促销实施细则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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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6月6日讯 “真没想
到，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解决了我
们的大难题，对于处理结果，我
们很满意。”近日，临淄区齐陵街
道聂仙村村民孙美兰、胡秀芳分
别拿到2万元补偿金后欣慰
地说。

2018年，由于规划用地，聂
仙村村委租用了本村一部分土
地，其间，因村“两委”班子调整、
村级运转经费不足等原因，孙美
兰、胡秀芳两人的7.43余万元土
地补偿金一直未支付。两人曾
多次向村委反映该问题，却一直
未能调解解决。今年初，两人将
问题反映到齐陵街道。得知事

情原委后，街道矛盾纠纷调解中
心高度重视，分流转办至责任社
区，通过现场取证，组织责任社
区、村居、规划建设办、法律顾
问、人民调解员联合调解，多次
协商后达成协议，由村委分两批
次支付占地补偿金，目前，第一
批次补偿金2万元/户，共计4万
元已支付到位。

齐陵街道是临淄区“东大
门”，东部和南部与青州市交界，
辖区内有人口3.3万人。因地处
城乡接合部，群众利益诉求多
元，基层社会治理任务复杂多
样。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小问题
处理不好，失民意，则化身尖锐

的“矛”，威胁社会长治久安；大
难题化解得当，赢民心，则铸就
坚实的“盾”，能维护安全发展。

为了实现矛盾纠纷解决在
萌芽、化解于基层，做到防微杜
渐，临淄区齐陵街道本着“矛盾
纠纷一站式、多元化解”理念，整
合街道“信访超市”、人民调解委
员会、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非诉
讼纠纷化解中心、齐陵法律服务
所驻齐陵司法所工作站等功能
机构，精心打造“和·齐”品牌，于
今年5月30日成立了全市首家

“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齐陵街道矛盾纠纷调解中

心由群众接待和综合服务、矛盾

纠纷信访诉求调处和心理咨询、
视频监控和联勤指挥三大功能
区域组成，通过“1+4+7和·齐”
工作法（即1个核心组织，工委决
策部署；4项运行机制，分别是一
窗受理、一站服务；三级架构、逐
级调处；分类调处、多方联动；跟
踪督办、结果反馈；7股中坚力
量：网格力量、综治队伍、法律顾
问、专家学者、志愿团队、两代表
一委员、公益岗位），对群众诉求
以专案专班形式会商解决，确保
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

同时，齐陵街道矛盾纠纷调
解中心还将党建引领与“一网三
联”相结合，严格落实街道、社

区、村居三级网格架构，畅通群
众诉求，真正做到群众诉求“只
跑一地、只进一门”。

“和为贵、齐调解，齐陵街道
将持续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
处、化解，利用高起点建设矛盾
纠纷调解中心的契机，对标‘省
级样板’，构建矛盾纠纷一站式
受理、多元化解决运行机制，真
正实现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家门
口’，助推社会基层治理。”齐陵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磊表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鸿斐 通讯员 杨杰
朱怡帆

临淄区齐陵街道创建全市首家“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

解决矛盾“只跑一地、只进一门”


